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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委托现金管理受托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台县支行；
●委托现金管理金额：共计人民币 3,000万元；
●现金管理产品名称：中国农业银行 2023年第 10期公司类法人客户人民币大额存单产品；
●产品期限：三年（公司拟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安排，持有不超过 12个月）；
●履行的审议程序：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

召开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4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最高不超过 6 亿元的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 自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见公司 2023
年 4月 27日披露的《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6）。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台县支行签订《中国农业银行法人客户大额存单产品协议

书》，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6,000 万元购买了大额存单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1 月 6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 公司
转让部分上述理财产品，收回本金 3,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 91.191667万元。

本次赎回产品的基本信息如下：

受托机构 产 品 类
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

元）

预 计 年
化 收 益
率（%）

产品期限 收 益 起
算日 到期日

赎 回 本
金 （ 万
元）

实 际 收 益
（万元） 备注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台县
支行

银 行 理
财产品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2023 年 第 10
期 公 司 类 法 人
客 户 人 民 币 大
额存单产品

6,000 3.10%

三年 （公司拟根
据 实 际 资 金 需
求安排 ，持有不
超过 12 个月）

2023 年
1 月 4 日

2026 年
1 月 4 日

3,000 90.675
2023 年
12 月 27
日已公告

3,000 91.191667 此次赎回

合计 6,000 6,000 181.86666
7

已全部赎
回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增加股东回报，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

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为公司及股东获取良好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1200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528.09 万股，发行价格为
31.1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78,775.28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6,325.64 万元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2,449.64万元。 2021年 4月 27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21]第 ZF10609号”《验资报告》。公司开立了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

（三）本次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机构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 计 年 化
收益率

产品
期限 收益起算日 到期日 是 否 构 成

关联关系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天台县支行

银 行 理 财
产品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2023 年第 10 期 公
司类法人客户人民
币大额存单产品

3,000 3.10%

三年 （公 司 拟
根 据 实 际 资
金需求 安 排 ，
持 有 不 超 过
12 个月）

2023 年 1 月 4
日

2026 年 1 月 4
日 否

合计 3,000

（四）公司对委托现金管理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

合格的专业金融机构、明确现金管理金额、期间、选择产品/业务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2、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具体现金管理活动，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

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必须及时采取相关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财务部必须建
立台账对现金管理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财务核算工作；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现金管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4、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在定期
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购买现金管理产品的具体情况及相应的收益情况。

三、本次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一）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 2023 年第 10 期公司类法人客户人民币大额存单产品

产品编号 2022000303

产品性质 人民币大额存单产品

本金金额 3,000 万元

收益起算日 2023 日 1 月 4 日

产品期限 三年（公司拟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安排，持有不超过 12 个月）

产品到期日 2026 年 1 月 4 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3.10%

产品收益说明 固定收益：3.10%年 ，提前支取以农行活期存款挂牌利率计息

（二）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说明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产品为人民币大额存单产品，产品期限为三年（公司拟根

据实际资金需求安排，持有不超过 12个月），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 公司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投

资理财产品事项进行决策、管理、检查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公司定期将投资情况向董事会
汇报。 公司将依据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披露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益情况。

2、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或判断有不
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

4、公司将通过以上措施确保不会发生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的情
况。

五、本次委托现金管理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现金管理受托方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台县支行，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3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9,036.56 213,522.05

负债总额 20,485.52 23,137.80

归母净资产 178,701.55 189,066.99

2022 年 1-12 月（经审计 ） 2023 年 1-9 月（未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772.29 19,572.95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金额 3,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5.80%。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用，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施，不影响公
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运转。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投资理财，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增加
公司收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公司现金管理本金计入资产负
债表中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或投资收益项目。 具体以年度审
计结果为准。

七、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人民币大额存单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产品。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

的影响，不排除该投资受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投资
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8,000 8,000 69.041096 0

2 银行理财产品 6,000 6,000 181.866667 0

3 银行理财产品 3,500 3,500 29.773500 0

4 银行理财产品 8,000 8,000 83.079452 0

5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30.578083 0

6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3,000 45.867123 0

7 银行理财产品 8,000 0 8,000

8 银行理财产品 3,500 0 3,500

9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3,000

10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3,000

合计 48,000 30,500 440.205921 17,5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8,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4.48

最近 12 个月现金管理累积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2.11

目前已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17,500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22,500

总现金管理额度 40,000

特此公告。
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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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31,600 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03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3
元/股，最低价为 12.93元/股，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 409,925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 公司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10月 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数量不低于 2,000,000股且不超过 4,000,000 股，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或股权激励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刊登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123）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124）。

二、 首次实施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数

量为 31,6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0030%，成交最高价为 13 元/股，成交最低价为 12.93
元/股，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 409,925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回
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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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12月 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腾飞一路 333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635,358,8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943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邓文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其中，董事邓文先生出

席了现场会议，董事唐璐女士、于志勇先生、吴学军先生、沈松林先生、胡涛先生、独立董事吕先锫先
生、独立董事陈祥贵先生、独立董事李铃女士以视频通讯方式参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其中现场出席 1人，视频通讯方式参会 2人；
3、 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何昌军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35,333,553 99.9960 25,300 0.004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35,333,553 99.9960 25,300 0.004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34,092,349 99.9960 25,300 0.004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 于 回 购 注 销 部 分 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6,789,329 99.6287 25,300 0.3713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3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
律师：李伟、龚钰涵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 � �证券代码：603755 证券简称：日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3-067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在同一控制下协议转让
部分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股东青岛博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博亚”）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华君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青岛博亚拟将其所持有的 2,000,000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03%）协议
转让给张华君。

● 张华君持有青岛博亚 95%的股份，本次权益变动为同一控制下的股份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增
持或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能否最终完成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收到控股股东青岛博亚、实际控制人张华君发来的《关于签署股份转

让协议的告知函》。2023年 12月 27日，青岛博亚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华君签署《青岛博亚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与张华君关于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青岛博亚拟将其所持有的
2,000,0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03%）协议转让给张华君。张华君持有青岛博亚 95%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为控股股东在同一控制下的股份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增持或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交易双方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股份
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
占 总 股 本 的
比例

变动数量
（股）

占 总 股 本 的
比例 持股数量（股 ）

占 总 股 本 的
比例

青岛博亚 无限售流通股 53,985,261 54.74% -2,000,000 -2.03% 51,985,261 52.71%

张华君 无限售流通股 4,980,000 5.05% 2,000,000 2.03% 6,980,000 7.08%

合计 58,965,261 59.79% 0 0% 58,965,261 59.79%

注：以上合计数与各明细累计相加数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
二、 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青岛博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2096176552Y

注册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 18 号 1 号楼 505

注册资本 2,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华君

成立时间 2014-03-21

经营期限 2014-03-21 至 无固定期限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二） 受让方基本情况
姓名：张华君
性别：男
身份证号码：33010619**********
通讯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青岛环保产业园（即发龙山路 20号）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甲方（转让方）：青岛博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张华君
2、标的股份转让
2.1 甲方同意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 2,000,000 股“日辰股份”股票（占日辰股份总股本的

2.03%）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上述股份及权益。
2.2 甲方本次转让的标的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此外，乙方承诺其对标的股份的处置还

应当遵循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3 甲方保证其合法拥有标的股份，且具有完全的处分权；并保证在本协议签订之日不附带任何

未通报乙方的质押、担保、限售等权利限制。
3、股份转让款
3.1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次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本协议签署日（当日为非交易日的顺延至

次一交易日）前一交易日“日辰股份”收盘价的 90%，即 22.91 元/股，标的股份的转让交易价款总额为
人民币 45,820,000元（大写：肆仟伍佰捌拾贰万元整）。

3.2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至标的股份过户日，如果日辰股份发生派息、送股、
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转让价格和转让股份数量相应调整，由双方按照下述原则执行：

3.2.1 就标的股份因日辰股份发生送股、转增股本所产生或派生的股份，应构成标的股份的一部
分，受让方无需就该等产生或者派送的股份支付额外对价；

3.2.2 就标的股份因派息产生的现金股利或者分红，股份转让款应当扣除该等已经或者应当向转
让方支付的现金股利或者分红的金额；

3.2.3 在日辰股份发生配股的情况下，本次转让的转让价格和/或转让数量应相应调整，具体操作
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

4、付款安排
乙方按照以下进度分期支付股份转让款：
4.1上交所就本次协议转让审批通过并出具确认函后的一个月内，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一期股份转

让款人民币 13,746,000元（占标的股份转让交易价款总额的 30%）。
4.2在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三个月内， 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二期股份转让款人民币 32,074,000

元（占标的股份转让交易价款总额的 70%）。
5、标的股份的过户
5.1 甲乙双方应按以下约定共同办理标的股份的过户手续：
5.1.1 甲方应及时取得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标的股份持有状况证明文件及上交所对于本次股份

转让无异议的确认文件。
5.1.2 在收到上交所关于本次股份转让无异议的确认文件后，甲乙双方应按登记结算公司要求办

理标的股份过户手续。
5.2 本次股份转让过程涉及的各项税费由甲乙双方根据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各自独立承担。
6、交割及过渡期安排
6.1 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为交割日。 自交割日起，乙方按照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行

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标的股份对应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乙方享有。
6.2 过渡期内，标的股份由甲方管理，甲方不得就标的股份设置任何抵押、质押、留置、担保、优先

权、第三人权益、其他任何形式的限制或担保权益，及其它任何形式的优先安排。
7、法律适用及争议的解决
7.1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根据其进行解释，该等法律应适用于本协议及任何因本

协议而产生或者与本协议相关的争议。
7.2 任何因本协议而产生或者与本协议相关的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予以解决； 如无法协商

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协议签署地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予以解决。
四、 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为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之间进行的同一控制下的股份转让， 不涉及向市场增持

或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人
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也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 所涉及的后续事项及相关风险提示
1、 本次权益变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因本次协议转让而违反尚在履行的承诺的情形。

2、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人已就本次协议转让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情
形。

4、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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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及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康惠制药”）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聘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上会”）担任公司 2023 年度的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3年 4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2023-017号公告。

2023年 11月 14日，公司收到上会发来的《变更 2023 年度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告知函》，
鉴于上会内部工作调整，经上会安排，现指派张素霞、孔德伟分别替换袁涛、陈克永作为公司 2023 年
度财务报表审计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继续完成相关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2023-058号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上会发来的《关于变更 2023 年度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
人的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签字注册会计师及质量控制复核人变更情况
上会作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原指派张素霞作为项目合伙人、签字

注册会计师，陈彩婷作为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鉴于上会内部工作调整，经上会
安排，现指派朱清滨替换张素霞作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项目的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
师，继续完成相关工作，张骏替换陈彩婷担任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二、本次变更签字会计师及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基本信息及独立性和诚信情况
1、基本信息
签字会计师：朱清滨，中国注册会计师，1995 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证券服务业务从业年限

23年，负责过多家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的年报审计、IPO申报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工作。 2004
年开始在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近三年签署了 2家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张骏，2004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4 年开始在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
2006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近三年担任过交运股份、 先惠技术等多家上市公司质控复核工作。

2、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签字会计师朱清滨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张骏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有关

独立性要求的情形，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
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签字会计师的工作已有序交接，本次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产生

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变更 2023年度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

制复核人的函》。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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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

增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杨

瑾女士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拟自 2023 年 12 月 7 日起 6 个月内，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2023-062号公告。

● 增持计划完成情况：截至 2023年 12月 28日，杨瑾女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5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551%，累计增持金额为 1,040,600元。 本次
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2023年 12月 28日，公司收到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杨瑾女士通知，杨瑾女士已完成了增持公司股
份的计划。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杨瑾女士。
2、增持目的：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3、增持期限及增持金额：自 2023 年 12 月 7 日起 6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万元。
4、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5、增持主体承诺：将在上述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且在增持实施期间、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前

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交易、短线交易等行为。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完成情况
杨瑾女士在本次增持计划前未持有公司股份。
自 2023 年 12 月 7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28 日期间，杨瑾女士累计增持公司股票 55,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0.0551%，累计增持金额为 1,040,600元，杨瑾女士已完成本次增持计划。
杨瑾女士增持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增持计划实施前 累计增持情况 增持计划完成后

持 股 数 量
（股 ）

持 股 比 例
（%） 增持数量（股 ） 增持比例（%）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杨瑾 董事兼常务 副总
经理 - - 55000 0.0551 55000 0.0551

三、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

上市条件的情形。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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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业绩补偿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业绩补偿及前期进展情况概述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豪科技”或“公司”）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的方式购买胡健、余弓卜、成海林等 16 名上海博辕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辕信息”）
原股东合计持有的博辕信息 95.22%的股权，交易对价总额 63,795.6518 万元，并与部分原股东签署了
《利润承诺补偿协议书》。 业绩承诺情况补偿责任人胡健、余弓卜、成海林、李爱明、郭兆滨、张磊、宁波
杰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杰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博辕信息 2015 年度、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分别为
人民币 3,500.00万元、5,500.00万元、7,150.00万元、9,295.00万元；补偿责任人胡健、余弓卜、成海林承
诺博辕信息 2019年度、2020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分别为
人民币 10,689.25万元、12,292.64万元。如果实现扣非净利润指标低于上述承诺内容，则上述补偿责任
人将按照签署的《利润承诺补偿协议书》的约定进行补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年 01月 20日披
露的《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因博辕信息 2019年度、2020年度未达到承诺利润，及博辕信息 2020年度发生期末资产减值且期
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补偿责任人已补偿金额，补偿责任人胡健、余弓卜、成海林需根据《利润承诺补
偿协议书》约定优先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偿 240,958,683.18 元，现金补偿不足部分应以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向公司最高合计补偿 23,346,762股， 该等应补偿的股份由公司以 1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
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4日披露的《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博辕信息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和补偿情况说明及致歉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9）。

公司于 2021年 8月 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业绩补偿承诺人对公司进行部分补偿暨回购并注销股份的议案》， 同意补偿
责任人余弓卜、成海林以其分别持有的公司 3,825,892股、2,051,566股股份（合计 5,877,458 股）向公司
进行部分补偿，该部分股份由公司分别以 0.16元、0.09元（合计 0.25元）的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于
2021年 11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上述股份的回购、 注销手续。
本次股份补偿完毕后， 补偿责任人余弓卜、 成海林仍需继续优先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分别补偿
12,072,540.56元、6,473,668.61元（合计 18,546,209.17元），现金补偿不足部分，应当以持有的公司股份
分别向公司最高补偿 1,091,565 股、 629,452 股股份（合计 1,721,017 股），该部分股份应由公司分别
以 0.05元、0.03元（合计 0.08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年 8月
28日、2021年 11月 06日披露的《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业绩补偿承诺人对
公司进行部分补偿暨回购并注销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45）和《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回购注销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53）。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5日分别收到余弓卜、成海林返还的已补偿股份在此前年度累计获得的公
司分红款合计 1,246,473.17元（其中余弓卜返还 811,383.38元、成海林返还 435,089.79 元）。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6日披露的《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业绩承诺补偿股份返还分红
款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60）。

二、本次业绩补偿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陆续收到补偿责任人余弓卜和成海林向公司支付的业绩补偿款。 截至本公告日，分别

累计收到余弓卜业绩补偿款 9,556,540.00 元，成海林业绩补偿款 6,473,668.61 元，共计 16,030,208.61
元。 成海林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 余弓卜剩余尚未履行的业绩补偿款金额为
2,516,000.56元。 公司将积极督促补偿责任人余弓卜继续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争取尽快完成业绩
补偿的相关事宜，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业绩补偿的履行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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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以现
场与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设在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号院 1号楼 921会议室。 本次
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于 2023年 12月 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艾久超先生召
集和主持，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艾久超先生、祝瑞敏女士、宋永辉女士、刘力一先生、
刘俊勇先生现场参会；黄进先生、华民先生以视频方式参会），公司 3 名监事、董事会秘书和全体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审计管理规程＞的议案》
本议案事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01059 证券简称：信达证券 公告编号：2023-053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审计机构项目合伙人、签字

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

议，于 2023年 6月 27日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 2023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同意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职国际”）为公司 2023 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 具体情况详见 2023年 6月 7日公司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
所公告》（公告编号：2023-019）。

一、本次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变更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天职国际《关于变更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审计项目之项目合伙人、签

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函》，天职国际作为公司 2023 年外部审计机构和 2023 年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原指派丁启新为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户永红为签字注册会计师、韩巧姿为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现因工作调整，天职国际调整户永红为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陈娇为
签字注册会计师、丁启新为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继续完成公司 2023 年外部审计和 2023 年内部控制
审计相关工作。 变更后的 2023年外部审计和 2023年内部控制审计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为
户永红、签字注册会计师为陈娇、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为丁启新。

二、新任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 1： 户永红，2012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9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2012年开始在天职国际执业，2023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1
家，近三年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0家。

签字注册会计师 2： 陈娇，2020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7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0 年开始
在天职国际执业，2023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未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丁启新，2009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8 年
开始在天职国际执业，2023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 家，近三年
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1家。

（二）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最近 3 年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未因执业行

为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或监督管理措施，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交
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三）独立性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三、其他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已有序交接， 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 2023 年外部审计和 2023 年内部控

制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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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协议签署时间：2023年 12月 2日至 12月 27日
● 被担保人名称：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
● 本期授信担保发生额：折合人民币 27.48亿元
● 被担保人中无公司关联方
● 本次担保：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为上述下属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开立保函或备用信用证等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27.48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因授信业务对外

担保余额为 364.1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12.19%,其中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因授信业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63.61亿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期新增担保情况
为满足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求，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在 2023 年 12 月 2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7 日期间，累计发生的授信担保金额为 27.48 亿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3.56%。 具体情况请参见附件一《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12月 2日至 12月 27日签署的授信担保明细》。
（二）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2年 12月 1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2年 12月 30日召开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授信及资金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2023 年度内对

控股子公司授信及资金业务提供担保，年度内签署担保文件之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552亿元（或等值外币）。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代表根据担保实际发生情况在担保范围内签署相关担保文件。
本次担保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请参见附件一《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12月 2日至 12月 27日签署的授信担保明细》、附件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向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一《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12月 2日至 12月 27日签署的授信担保明细》。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上述担保事项系为了确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需要并结合目前业务情况，符合公司整体生产经营规划，有助于满足公司日常资金使用及业务发展需求。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下属子公司，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因授信业务对外担保余额为 364.1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12.19%，其中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因授信业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63.61 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自身债务为基础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外，公司未对其他外部第三方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

附件一：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12月 2日至 2023年 12月 27日签署的授信担保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人 法 定 代 表
人 、董事 经营范围

被 担 保 人
与 上 市 公
司的关系

担保人 金融机构 币种 本期担保金额 担 保 方
式 担保期限

1 宿迁阿特斯 阳光能源 科技有限
公司 刘立兵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技术服务 、
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全 资 子 公
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人民币 29,8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3/1/16-
2028/12/6

2 阜宁阿特斯 阳光电力 科技有限
公司 邹珉

一般项目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全 资 子 公
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人民币 30,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3/1/16-
2028/1/16

3 西宁阿特斯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袁为进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 、技
术推广 ；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 ；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制造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 ；太
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 ；机械电气设备制造 ；科技
中介服务

全 资 子 公
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 人民币 10,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3/12/29-2024/12/29

4 包头阿特斯 阳光能源 科技有限
公司 袁为进

一般经营项目：设计、制造太阳能电池组件 、太阳能电池片 、太阳能
硅棒 、太阳能硅片、太阳能发电应用系统 、太阳能电站及相关产品 ；
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 ； 货物的进出口业
务；厂房设施租赁及相关服务 。

全 资 子 公
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
头分行 人民币 30,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3/12/18-2024/12/4

5 嘉兴阿特斯 阳光能源 科技有限
公司 谢其红

一般项目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 、技术咨
询 、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工程
管理服务 ；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 ；互联网销售 （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全 资 子 公
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分行 人民币 20,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3/12/27-2024/11/21

6 Canadian Solar Manufacturing
(Thailand) Co.,Ltd. 郑飞

生产 、销售太阳能绿色电池片 、组件和新型光电子器件 ，提供相关
技术 、咨询和售后服务，从事使用太阳能光电 、光热发电的设计 、开
发、系统集成、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咨询服务

控 股 子 公
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THE SIAM COMMERCIAL
BANK PUBLIC COMPANY
LIMITED

泰铢 232,3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3/12/12-2036/12/11

7 阜宁阿特斯 阳光电力 科技有限
公司 邹珉

一般项目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全 资 子 公
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
城分行 人民币 12,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3/10/17-2024/8/31

8 阜宁阿特斯 阳光电力 科技有限
公司 邹珉

一般项目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全 资 子 公
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 人民币 10,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3/12/1-
2024/9/3

9 宿迁阿特斯 阳光能源 科技有限
公司 刘立兵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技术服务 、
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全 资 子 公
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 人民币 10,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3/12/1-
2024/9/3

10 常熟阿特斯 阳光电力 科技有限
公司 瞿晓铧

研发、生产太阳能绿色电池及组件 、以太阳能电池片等新型光电子
器件为主的新型电子元器件及元器件专用硅材料 ，提供相关技术 、
咨询和售后服务 ;从事境外太阳能光电 、光热发电等新能源电站项
目及太阳能光电应用产品的设计 、开发 、系统集成 、工程建设及运
行管理、咨询服务 ;太阳能硅片、电池板 、浆料贸易 ;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除外)。

全 资 子 公
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
行 人民币 30,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3/9/1-
2026/9/1

11 嘉兴阿特斯 阳光能源 科技有限
公司 谢其红

一般项目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 、技术咨
询 、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工程
管理服务 ；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 ；互联网销售 （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全 资 子 公
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分行 人民币 20,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3/12/13-2024/12/13

12 苏州阿特斯 新能源发 展股份有
限公司 王俊峰

太阳能光电 、光热 、风力发电 、城市垃圾发电及其他新能源在国内
外项目的投资 、设计、开发、系统集成、项目工程建设及电站运营管
理 ；太阳能光电应用产品在市政 、交通项目的投资 、设计 、开发 、系
统集成及项目工程建设；太阳能光电、光热应用产品与建筑工程结
合的投资 、设计 、开发 、系统集成 、项目工程建设及运营管理 ；太阳
能 、风能等新能源设备 、节能材料的研发 、制造 、销售 ；太阳能等可
再生能源应用技术的咨询服务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电力工程施工及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施工 ；电力销售 。 一般项目 ：工
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 、
技术推广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企业管理咨
询

控 股 子 公
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自贸试验区苏州片区支
行

人民币 11,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3/12/13-2025/12/12

13 阿特斯光伏 电子 （苏州 ）有限公
司 徐文科

生产以太阳能电池组件、 太阳能户用发电系统为主的太阳能光伏
发电产品及相关太阳能利用产品 ,从事太阳能光电 、光热 、风力发
电 、 城市垃圾发电等新能源电站项目及太阳能光电应用产品在建
设工程 、市政工程 、交通工程项目的设计 、开发 、系统集成 、项目工
程建设及运行管理 ，从事太阳能等新能源应用技术的咨询服务 ，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除
外)。许可项目 :建设工程施工。一般项目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进
出口代理，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工程管理服务

全 资 子 公
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熟支行 人民币 15,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3/12/23-2024/12/23

注：因金融机构内部核准授信额度时间不同于授信担保协议签署时间，应金融机构要求担保起始时间与其内部核准授信额度时间相一致，故导致担保起始时间不同于授信担保协议签署时间。
附件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人 币种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12.31 2023.9.30 2022.12.31 2023.9.30 2022.12.31 2023.9.30 2022 年度 2023 年 1-9 月 2022 年度 2023 年 1-9 月

1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700,031 1,312,255 127,487 67,513 572,544 1,244,741 26,984 36,657 -154 7,458

2 常熟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人民币 1,162,725 1,194,871 1,029,986 1,056,175 132,739 138,696 1,592,297 1,101,316 -3,623 5,957

3 阜宁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人民币 417,610 371,437 327,830 276,398 89,780 95,039 648,760 322,954 13,159 5,259

4 嘉兴阿特斯阳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人民币 458,157 693,653 380,060 588,942 78,097 104,711 777,653 847,834 17,981 26,614

5 包头阿特斯阳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人民币 525,421 329,874 438,254 230,372 87,167 99,502 377,140 335,328 9,669 12,335

6 宿迁阿特斯阳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人民币 333,547 534,858 294,123 378,571 39,424 156,287 656,910 929,674 14,015 16,117

7 Canadian Solar Manufacturing (Thailand) Co.,
Ltd. 泰铢 2,322,297 3,651,642 1,286,851 1,735,452 1,035,446 1,916,190 3,645,987 3,110,072 178,808 559,401

8 苏州阿特斯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127,211 148,506 77,670 93,022 49,541 55,484 101,078 74,754 6,093 5,943

9 阿特斯光伏电子（苏州 ）有限公司 人民币 34,001 43,246 26,839 40,684 7,162 2,562 339,001 357,596 4,633 -4,592

10 西宁阿特斯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人民币 347,050 356,722 314,074 208,142 32,976 148,580 136,133 360,325 -8,518 15,604
注：如上财务数据均为单体口径。


